关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成人函授教育函授站评估通知

各院（系）：
 根据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函授站评估实施方案的通知》，今年将对我院的南航专升本层次的成人函授教育进行一次全面的评估检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评估目的、对象、方式
目的：对南航专升本层次的成人函授教育的办学行为、教育管理过程和教育质量进行全面的评估检查，以总结办学经验，优化办学结构，达到以评促管、以评促改、以评促建。
参与评估院系：经济与管理学院、电子与信息工程系、机电技术学院
方式：各院（系）报送材料、我院进行自评、南航评估组函评与现场评审相结合。
二、评估内容
各院、系根据自己2010、2011两年的教学安排、教师聘用、教师考核、学生考勤、自学检查、成绩管理、学籍管理等相关的资料，于2012年4月9日下午下班前送继续教育学院（求是楼113乐颖老师处），以便我院统一整理、装订。
具体上交材料如下：
1、教师及学生管理方面：
1)    南航专升本班主任聘任一览表
2)    成教专职管理人员（成教主任、成教秘书、成教班主任）发表的论文复印件及工作总结
3)    学生登记表
4)    能反映院、系南航专升本学员优良学风的相关资料（如有则提交）
5)    相关学生奖励和处分决定（如有则提交）
6)    南航学生证（以备抽查）
2、教学方面：
1)    教学任务书（课表）
2)    教师聘任表、教师考核表（系部自行考核的结果）
3)    授课质量调查表、处理问题的记录材料
4)    学生考勤记录或班级考勤表
5)    学生学习情况记载表、学生成绩登记表
6)    函授教学课程自学进度表
7)    试卷(A、B卷、考场纪录、标准答案、试卷分析)
8)    毕业设计(论文)课题安排表
9)    毕业论文任务书及毕业论文
10)             教学评议表
11)             听课记录表
12)             教师讲稿(每院、系准备两门课程)
三、特别说明
1、本次函授站评估中如果评估结果为不合格的函授站将限期整改一年，整改期间停止招生，整改期满后进行复评，合格的恢复招生。此外如果函授站存在下列六个方面中任意一项的，本次评估将被直接评为：不合格。
1)    发布虚假招生广告并造成不良影响；
2)    不按国家相关规定收费并造成不良影响；
3)    发生严重的集体考试舞弊事件不严肃处理；
4)    学生管理不善并造成严重事故；
5)    非法编印、订购、销售、使用盗版教材、教辅资料；
6)    不接受教育行政部门、主办学校检查和评估的。
2、本次评估中提交的材料必须真实详细，各院、系可在每年度成人高等教育教学质量检查材料的基础之上进行完善整理扩充。所需的表格请参考南航及本院的教学学籍表格（“泰职院继教院教学学籍”群共享文件里可下载）。
3、到各院、系答疑时间为本月23日上午9点-11点30分，希望各院、系按照要求认真完成此次评估工作。如有任何疑问，请致电0523-86664193。

附件：函授教学过程实施要点(试行)

继续教育学院
二○一二年三月十一日
